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09 期(June 2009) 111 

 
 

國家溫室氣體統計之政策啟發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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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從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於 2007 年在印尼峇里島召開第 13 次

締 約 方 大 會 ， 提 出 峇 里 行 動 計 畫 ， 以 可 量 測 、 可 報 告 及 可 查 證 作 (Measurable, 

Reportable, and Verifiable, MRV)為後京都減量的原則，並以減緩、調適、資金及技

術為後京都協商機制的四大基石，日本為了呼應其減量作法，提出部門減量的倡

議；附件一國家及歐盟已建置涵蓋各排放部門的國家溫室氣體清冊，具備部門減量

的政策成效分析能力。根據 UNFCCC 及歐盟國家溫室氣體清冊數據的分析，附件

一國家及歐盟 15 國所執行的減量政策與措施，2006 年總溫室氣體排放量低於 1990

年排放量 2.2％，預期 2010 年排放量能達到京都議定書第一承諾期的目標，但是

面對運輸及能源供給與使用方面的溫室氣體成長，仍無法有顯著的抑制。  

我國溫室氣體排放趨勢與結構，與附件一國家、歐盟及英國有明顯不同，我

國經濟成長模式處於溫室氣體排放成長期，主要關鍵排放源為能源供給與使用、運

輸及工業製程，自 1990 年以來溫室氣體排放量相較於 2006 年成長幅度達 109.0％，

年平均成長率 4.7％，超越已開發國家，而 2000～2006 年間，總溫室氣體年平均

成長率明顯下降至 3.0％。根據京都議定書特設工作組第七次會議京都議定書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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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條文顯示，未來後京都時期所管制的排放部門與溫室氣體種類，可能較京都議定

書第一承諾期更加廣泛，我國未來除了要積極建置法治基礎的溫室氣體統計國家體

系，重視國家溫室氣體清冊外，配合溫減法(草案)分階段相關減量措施，亦可針對

主要關鍵排放源，檢討與擬定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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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UNFCCC 第 13 次締約方大會提出後京都談判峇里路線圖(Bali Roadmap)，又

稱峇里行動計畫(Bali Action Plan)，要求各締約方提供有關未來減量機制的方法與

意見，經過 UNFCCC 第 14 次締約方大會，許多締約方陸續呈遞相關意見與看法，

其中以日本所提有關部門減量(Sectoral Approaches)方式，最為各國所重視 [1][2]。雖

然後京都機制尚在協商中，日本提案會順利成形或會被修改調整，仍是未知數，但

是部門減量的方式早已經出現在附件一國家的政策措施中，在 IPCC 國家溫室氣體

清冊、UNFCCC 及京都議定書的溫室氣體清冊彙整文件中，均已經有部門減量的

精神存在。  

在後京都機制的協商內容中，有關未來溫室氣體減量部門與涵蓋溫室氣體種

類亦是協商的重點之一，主要提案討論內容在於如何應用新版 2006 年 IPCC 國家

溫室氣體清冊規範 [3]，已經有兩項提案在進行討論中 [4、 5]，及京都議定書特設工作

組第七次會議京都議定書修正案條文 [6]，預料後京都機制規範的減量部門與溫室氣

體種類，有極大可能會較京都議定書第一承諾期更為廣泛。  

鑑於國家溫室氣體清冊於部門減量之應用日漸相形重要，本文從國家溫室氣

體清冊的目的、功能、規範、重要性及統計程序規範談起，分析附件一國家、歐盟、

英國等利用國家溫室氣體清冊數據，檢討各種政策措施，檢視已開發國家所面臨減

量的瓶頸及潛力，並針對 COP14 及京都議定書特設工作組會議中峇里行動計畫相

關提案進行分析；最後，分析我國國家溫室氣體清冊趨勢與排放結構，研析國家溫

室氣體清冊建置及應用於部門減量之規劃，期能藉著瞭解國際上 UNFCCC 減量部

門與國家溫室氣體清冊的發展趨勢，尋求我國國家溫室氣體清冊之深度應用。  

二、國家溫室氣體清冊  

國 家 溫 室 氣 體 清 冊 是 指 一 個 國 家 人 為 造 成 的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源 或 吸 收 匯

(Sources and Sinks)，歷年各種溫室氣體排放量及吸收量，所構成的具時間序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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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量及吸收量的資料庫 [7]。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ited Natio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為了量化締約方人為溫室氣體排放量，採用聯合國氣候變化專家

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制定國家溫室氣體排放量

統計相關規範，IPCC 於 1994 年完成第一版國家溫室氣體清冊指南(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爾後，隨著科學數據的增加、確認排放

源的增加、排放係數與計算方法的修正及各國對於數據資料庫管理的建議等，於

1996 年出版修訂版國家溫室氣體清冊指南(以下簡稱 1996 IPCC 指南)[7]，2000 年

及 2003 年 則 分 別 針 對 良 好 作 法 (Good Practice) 及 不 確 定 性 管 理 (Uncertainty 

Management) 與 土 地 利 用 、 土 地 利 用 變 更 及 林 業 提 出 更 新 補 充 的 指 南 [8 、 9] ； 在

UNFCCC 採用 1996 年 IPCC 修訂版國家溫室氣體清冊指南 10 年後，IPCC 彙整了

歷年的技術資料、指南並更新計算方法與排放係數，於 2006 年提出了新版 2006

年國家溫室氣體清冊指南(以下簡稱 2006 IPCC 指南)。僅分別就國家溫室氣體清冊

規範與定義、重要性及對於締約方統計程序的規範進行說明。  

2.1 國家溫室氣體清冊規範與定義  

UNFCCC 及京都議定書所採用的計算規範，包括 1996 IPCC 指南及 2000 年良

好作法及不確定性管理與 2003 年土地利用、土地利用變更及林業指南。京都議定

書第一承諾期所管制的國家溫室氣體清冊範圍，包括：能源部門、工業製程部門、

農業部門、土地利用土地利用變化及林業部門、廢棄物部門等，溫室氣體種類涵蓋：

CO2、CH4、N2O、HFCs、HFCs、SF6 等，承擔減量承諾的京都議定書締約方，即

以國家溫室氣體清冊為基礎，討論該國溫室氣體排放量是否達到京都議定書的減量

承諾，也用以討論各排放源及吸收匯部門的減量措施成效，並調整規劃後續的施政

方向。  

2.2 國家溫室氣體清冊重要性  

具 體 而 言 ， 國 家 溫 室 氣 體 清 冊 為 國 際 及 國 家 因 應 氣 候 變 化 與 永 續 發 展 的 基

礎，其重要性可以從三個層面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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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供氣候變化上的科學性基礎數據  

國家溫室氣體清冊可以提供未來 IPCC 在氣候變化科學基礎上的評估，同時

也是一個國家評估氣候變化的基礎能力。  

2.促進區域與全球環境政策發展及執行之間關連的瞭解  

國家溫室氣體清冊是 UNFCCC 因應氣候變化進展的評估基礎，京都議定書

減量承諾計算的基礎，也是國家執行策略與行動計畫的基本需求，就 UNFCCC

與京都議定書的角度而言，國家溫室氣體清冊能協助對於區域與全球環境政策

發展與執行之間關連有更清楚的瞭解。  

3.減量技術投資的參考  

國家溫室氣體清冊的排放數據可以提供全球環境機構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在檢討促進溫室氣體減量方面投資的參考，對於雙邊或私人企業

投資，不僅可以從國家溫室氣體清冊的分析中，瞭解國家需要特定部門減量措

施及相關技術，也可以瞭解碳交易或相關碳資產的供給與需求。  

2.3 締約方統計程序的規範  

根據京都議定書第 5.1 條規範，締約方必須建立起一個國家政府運作及法治程

序 ， 來 統 計 彙 編 締 約 方 的 國 家 溫 室 氣 體 清 冊 ， 此 即 所 謂 的 國 家 體 系 (National 

System) ， 此 體 系 與 企 業 界 要 求 第 三 者 驗 證 不 同 ， 因 為 國 家 溫 室 氣 體 清 冊 對 於

UNFCCC 及京都議定書而言，代表國家層級事務，通過一個官僚法治的國家體系

的運作後，需經由 UNFCCC 等國際專家進行審查。有關溫室氣體統計國家體系的

運作規則，已經在 COP/MOP1 中通過，列為 19/CMP.1 決議文，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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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京都議定書第 5.1 條溫室氣體清冊國家統計規範要項 [10] 

項  目 說  明 

定義 

1.附件一國家用以估算不包含在蒙特婁議定書內的人為溫室氣體排放與吸收

量，所採行的所有組織、法律、及程序的一切安排，以便國家溫室氣體清

冊資料之申報及建檔。 

2.國家體系應該被規劃與運作在能確保清冊統計過程之透明性、一致性、可

比較性、完整性、及精確性；至少包括統計清冊的規劃、準備、及管理、

QA/QC 作法等，並能按照 1996 IPCC 準則及其他清冊良好作法指南進行統

計。 

品質控制 

指用於監測及控制清冊品質的一套例行技術性作法系統，包括： 

1.提供例行及一致性的檢查，以確保數據整合、正確性、及完整性； 

2.鑑定及發現誤差及漏失； 

3.清冊資料的建檔與文件化，並記錄所有品質控制活動。 

品質保證 指一個已充分規劃的系統，用以審視清冊彙整程序，確認是否符合數據品質

目標，確保清冊是用現行的科學認知及可用數據估算的。 

透明性 透明性指的是應該清楚的說明清冊使用的假設與方法，以協助使用者能對清

冊重複計算與評估，清冊的透明性是資訊溝通成功的基礎。 

一致性 清冊的一致性表示，在清冊統計的年份裡，歷年清冊必須使用相同的方法，

使歷年清冊的各項目維持一致。 

可比較性 
清冊的可比較性指的是，各締約方所提的排放與移除之估算，在各締約方之

間是可以比較的，因此各締約方應該使用被締約方大會採用的方法與格式，

來估算與報告清冊資料。 

完整性 
清冊的完整性指的是，清冊內容應該包含 IPCC 方法中所有的排放源與匯及

氣體；此項要求對象為附件一國家，非附件一國家並未硬性規定要條列出所

有溫室氣體，僅要求 CO2、CH4、N2O 等三種，其他溫室氣體則僅建議條列。 

精確性 
精確性指的是排放源及匯估算的正確性之相關值，估計值應該力求精確，盡

量減少不確定性，並應使用良好作法(good practice)指南中適宜的方法估算，

以促進清冊的精確性。 

 

2.4 國家溫室氣體清冊審查機制  

根據決議文 19/CP.8，附件一國家每年呈遞國家溫室氣體清冊，必須經過專家

小組審查，審查類型包括書面審查、集中審查及國內訪查，程序如下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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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FCCC 專家小組會針對 IPCC 清冊統計方法是否正確使用及國家統計數據

品質與彙整程序(例如能源平衡表、工業生產統計年報、農業年報、林業年報、廢

棄物統計等等)進行審核；相關國家統計數據乃實施國內各種節能減碳政策措施綜

合所呈現的國家整體溫室氣體活動數據；迄今我國並無實際參與 UNFCCC 專家小

組清冊審核作業之經驗。  

 

審查報告

年度清? (CRF + NIR)

締約 國遞交至

公約秘 書處

初 步檢查

審查活動

狀態報 告（Statu s 
Rep orts）

分析與評 估 分 析與評估報告

專 家小組個案審 查:

- 書面審查

- 集中審查

- 國內訪查

個案 審查報告

附件一國 家溫室氣

體排放趨 勢年度文

件（ 含表格）

深 度審查報告深度審查

（In -De pth  Rev ie ws）
國家通訊 (每 3 -5 年)

彙編及分 析

SBSTA

SBI

國家 體系運作

國家溫室氣體清冊：

•CRF及年度清冊報告

•透明、一致、可比較、精確、
QA/Q C、不確定性管理

•趨勢及關鍵源分析

•檢討改善、重新估算

•由一統計中心統籌彙整

KP分配額度報告：

•19 90 年G HG排放量

國家通訊：

•國情資料、溫室氣體排放資料、調
適與衝擊資訊、因應之政策與措施

（及其成效）、研究、國際合作、教
育宣導

•作為因應氣候變化整體政策檢討分
析工具

•3-5 年編撰新版

京都議定書進度報告：

•因應政策措施、法規

•國家體系規劃與運作

•GHG排放趨勢

KP分配額度報 告

京都議 定書進度報告

審查 活動由UNF CCC專家 小組執行， 專家小組
由UNF CCC按照 全球區域 比例原則， 由締約國

推薦 專家組成 。

 

圖 1  附件一國家報告與審查流程 [11] 

 

國家溫室氣體清冊內容並無涵蓋境外所得之減碳額度，有關京都機制相關分

配額度報告，另於京都議定書初始報告及年度報告中呈現。  

2.5 京都議定書核算及遵約系統  

根據京都議定書第 18 條及決議文 27/CMP.1，京都議定書核算及遵約系統如圖

2 所示；經過審查程序後，交由遵約委員會裁決，再由京都議定書締約國會議決議

締約國是否達到減量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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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國家 
國內系統 

申報程序 

審查及遵約 
程序 

UNFCCC秘書

處遵約及核算

溫室氣體清冊國
家體系 

國家登錄系統 

國家溫室氣體清
冊 

京都議定書額度
單位 

溫室氣體排放量
（2008-2012） 

分配額度
（2008-2012） 

議定書3.1條遵約
評估 

<
=
>

京都議定書核
心資格要件 

 
圖 2  京都議定書核算及遵約系統 [12] 

 

三、附件一國家溫室氣體清冊統計狀況與排放趨勢  

COP14 決議文中有關國家溫室氣體清冊之議題，除了討論後京都時期溫室氣

體清冊的範疇與方法外，附件一國家溫室氣體清冊審查與彙整是另一重要的議題，

而這項議題又分成 UNFCCC 數據及京都議定書數據之統計狀況與排放趨勢。  

在 UNFCCC 溫室氣體排放數據(Convention data or emissions data)[13]方面，主

要是彙整附件一國家遞交的各國溫室氣體排放與吸收狀況，用於檢討 UNFCCC 執

行的成效；在京都議定書溫室氣體數據(Kyoto Protocol data or accounting data)[14]

方面，除了探討京都議定書附件 A 中所管制的減量部門外，還將京都機制下有關

分 配額度單位 (Assigned amount unit, AAU)、經驗證排放減量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CER)、排放減量單位(Emission reduction unit, ERU)及移除單位(Removal 

Unit, RMU)等列入計算，用於檢討京都議定書締約方能否達成其減量承諾的依據。

COP14 檢討與彙整之有關規定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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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UNFCCC 溫室氣體排放數據 [13] 

2008 年 UNFCCC 41 個附件一國家中，所有 41 個附件一國家均有呈遞國家溫

室氣體清冊共同報告格式表單，而有 40 個附件一國家有提交國家溫室氣體清冊報

告。為了提高溫室氣體清冊的估算品質，反應活動數據、排放係數及使用計算方法

的改變，有 39 個附件一國家在 2008 年遞交溫室氣體清冊時，針對溫室氣體清冊

所有溫室氣體種類、部門及所有歷年排放量數據，進行了重新計算，以確保所有數

據在時間序列的一致性。  

附件一國家溫室氣體清冊重新計算後排放量變動情況及排放變化趨勢說明附

件一國家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1.重新計算情況  

在 2008 年重新計算前後，對基準年排放量會有所變更，就總溫室氣體排放

量(不含 LULUCF)而言，有 28 個附件一國家在重新計算排放量前後，基準年排

放量差異小於 1％，有 3 個附件一國家排放量差異大於 3％，就淨溫室氣體排放

量(含 LULUCF)而言，有 17 個附件一國家在重新計算排放量前後，基準年排放

量差異小於 1％，有 13 個附件一國家排放量差異大於 3％，有 2 個附件一國家

排放量沒有改變。  

2.排放變化趨勢  

在 1990、2000、2005 及 2006 年所有附件一締約方溫室氣體排放量如圖 3

所示，在不含 LULUCF 的溫室氣體排放下，1990 至 2006 年間由 18913.5 Mt 

CO2eq(百萬公噸當量 )降至 18019.6 Mt CO2eq，合計總量降低了 4.7%；若計入

LULUCF，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量 /清 除 量 則 自 17694.4 Mt CO2eq 降 至 16724.3 Mt 

CO2eq，下降了 5.5%。  

表 2 依據氣體別統計附件一國家溫室氣體排放量情況，由表 2 顯示，二氧

化碳排放量在總溫室氣體排放量中佔比最大，1990 年佔 79.6%，2006 年為 82.5

％，其次為甲烷、氧化亞氮；1990 年至 2006 年排放量變化上，二氧化碳、甲烷、

氧化亞氮排放量均下降，以氧化亞氮下降比例最高，而 HFC、PFC、SF6 排放量

則增加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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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按氣體別附件一國家溫室氣體排放量(不含 LULUCF)[13] 

排放量(103Mt CO2 eq) CO2 CH4 N2O HFC+PFC+SF6 

1990 年 15.06 2.25 1.33 0.27 

2000 年 17.73 2.25 1.41 0.34 

2006 年 14.86 1.85 1.01 0.30 

1990-2006 年變化 -1.3％ -17.8％ -23.9％ 10.1％ 

 
 

 
圖 3  附件一國家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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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部門分類附件一國家溫室氣體排放量 /移除量請參見表 3 所示，能源部門

是最大的排放源，就 1990 至 2006 年排放變化而言，能源部門減少 2％，工業製

程部門減少 13％，農業部門減少 21.3％，僅 LULUCF 增加 6.2％。  

 

表 3  按部門分類附件一國家溫室氣體排放量 /移除量 [13] 

排放量(103Mt CO2 eq) 能源 工業製程 農業 廢棄物 LULUCF 

1990 年 15.19 1.43 1.71 0.56 -1.22 

2000 年 14.48 1.20 1.39 0.53 -1.05 

2006 年 14.90 1.24 1.35 0.51 -1.30 

1990-2006 年變化 -2.0％ -13.0％ -21.3％ -7.8％ 6.2％ 

 

由於能源部門是最大排放源，因此 UNFCCC 針對能源部門之細分類進行分

析，請參見表 4 所示，由表中可知，1990 至 2006 年能源部門中能源工業及運輸

排放量呈現增加的趨勢，尤其是運輸增加量達 15.8％，而逸散性排放、農漁住

商及製造業及建築業排放量則呈現下降的趨勢。  

 

表 4  附件一國家能源部門溫室氣體排放量 [13] 

排放量(103Mt CO2 eq) 能源工業 製造業及

建築業 運輸 其他部門 
(住商農漁) 

逸散性 
排放 

1990 年 5.75 2.58 3.21 2.12 1.04 

2000 年 5.64 2.28 3.53 1.93 0.87 

2006 年 5.91 2.30 3.72 1.83 0.87 

1990-2006 年變化 2.8％ -10.9％ 15.8％ -13.8％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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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京都議定書溫室氣體數據 [14] 

有關京都議定書分配額度之計算範圍，僅針對京都議定書有減量承諾的附件 B

國家，惟附件一國家中部包含美國與土耳其，總計 39 個京都議定書締約方，因為

目 前 京 都 議 定 書 第 一 承 諾 期 尚 未 結 束 ， 各 締 約 方 呈 遞 之 分 配 額 度 報 告 數 據 僅 至

2006 年，而且彈性機制之各種減量額度亦尚不及納入核算，因此 2008 年京都議定

書溫室氣體數據之彙整，僅就締約方之基準年排放量及承諾期(2008-2012 年)分配

額度量(Assigned amounts for the commitment period)，及京都議定書締 3.4 條相關

活動，彙整分析以供參考。  

所 謂 承 諾 期 分 配 額 度 量 ， 是 指 締 約 方 在 承 諾 期 內 被 允 許 的 總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量，其計算方式為：  

承諾期分配額度量=基準年排放量×(1-R%)×5 年  

其中 R％為一締約方承諾之減量百分比，目前京都議定書附件 B 國家基準年

排放量為 12,031,635,942 t CO2 eq，承諾期分配額度量為 57,326,609,591 t CO2 eq，

平 均 每 年 分 配 額 度 量 為 11,465,321,918 t CO2 eq ， 而 歐 盟 之 基 準 年 排 放 量 為

4,265,517,719 t CO2 eq，承諾期分配額度量為 19,621,381,509 t CO2 eq，平均每年分

配額度量為 3,924,276,302 tCO2 eq，需特別注意的是上述這些排放量，可能因為締

約方提出溫室氣體清冊重新計算而有所異動。  

四、歐盟溫室氣體減量政策成效評估  

京都議定書締約方均以國家溫室氣體清冊排放量作為是否達到承諾目標的依

據，為各國必須能夠掌握該國所實行的政策措施，能夠對特定排放部門能夠造成多

少減量的成效。以下分別針對歐盟 15 國及英國各部門減量措施，及其達到的減量

效果做分析：  

4.1 歐盟 15 國減量成效  

根據歐洲環境總署推估 [15]，歐盟 15 國 2006 年總溫室氣體排放量為 4151.1 Mt 

CO2 eq，各部門及各種溫室氣體排放佔比，如圖 4 所示；就部門而言，以能源供給

與使用(不含運輸)佔 59%，其次為運輸佔 21％，農業佔 9.3％，工業製程佔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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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溫室氣體種類而言，CO2 排放佔 82.7％，其次是 CH4 排放佔 14.2％。  

 
 

 
圖 4  歐盟 15 國 2006 年溫室氣體排放結構  

 

歐盟 15 國為了因應京都議定書，在 2001 年開始施行第一階段歐洲氣候變化

計畫(European Climate Change Programme, ECCP 1)，並提出歐盟共同協調的政策

措施(Common and Coordinated Policies and Measures, CCPMs)，作為歐盟對抗氣候

變化的共同策略，第二階段歐洲氣候變化計畫(ECCP 2)已經於 2005 年開始，除了

檢討第一階段計畫外，還研擬新的政策，在 2008～2012 年間，ECCP 2 額外減量措

施將包含國際航空、汽車二氧化碳排放標準、調適及二氧化碳捕捉與儲存等。  

表 5 係歐盟 15 國各部門溫室氣體減量的狀況，CCPMs 為現行的政策與措施，

另外還會與各國的政策措施有不同程度連結。  

表 5 可以發現，歐盟 15 國執行 CCPMs 及各國國內措施，1990~2006 年間所

造成的減量成果，在能源供給與使用(不含運輸)減少 4%，工業製程減少 12%，農

業減少 11%，廢棄物減少 39%，總溫室氣體排放則減少 2.2%；預期 2010 年能源供

給與使用(不含運輸)、農業、廢棄物等部門均會有近一步的減量效果，在能源供給

與使用(不含運輸)部門已經觀察到能源消費與溫室氣體排放脫鉤的現象，在運輸部

門方面，雖然 2006 年排放量較 1990 年成長 26％，但是預期 2010 年排放量將會穩

定持平。因為能源供給與使用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佔比最高，歐盟 15 國在能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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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與使用方面，投入的政策措施比例，相對較其他部門為多，亦為能否幫助歐盟達

到減量目標的焦點。  

 

表 5  歐盟 15 國各部門溫室氣體減量的狀況 [15] 

部門 
主要的共同協調的政策措施* 

(CCPMs) 

2006 年溫室氣體

排放量增減百分比

(以 1990 年排放量

為 100%) 

2010 年預測排放

量增減百分比 
(以 1990 年排放量

為 100%) 

能 源 供 給

與使用 ( 不

含運輸) 

1.再生能源電力推廣指令(2001) 
2.高效率汽電共生指令(2004) 
3.建築物能源績效指令(2003) 
4.重建社區能源產品及電力課稅架構指

令(2003) 
5.建立能源使用產品生態化設計架構指

令(2005) 
6.馬達挑戰計畫(2003，工業界自願促進

馬達驅動系統能源效率) 
7.能源終端使用及能源服務指令(2006) 

-4％ -5％ 

運輸 

1.減少新客運汽車平均 CO2 排放量(歐
盟、日本、韓國汽車製造業自願承

諾；1998/1999) 
2.運輸生質燃料使用指令(2003) 
3.汽車空調系統相關排放指令(2006) 

+26％ +26％ 

工業製程 特定含氟溫室氣體法規(2006) -12％ -12％ 

農業 
在共同農業政策下直接支援機制的共

同法規及建立農民直接支援機制(能源

作物獎勵補貼)(2003) 
-11％ -13％ 

廢棄物 掩埋場生物可分解垃圾甲烷回收(1991) -39％ -44％ 

總 溫 室 氣

體 

1.跨部門政策措施 
2.歐盟排放交易指令(2003) 
3.連結歐盟 CO2 排放交易機制與京都機

制指令(2003) 
4.整合污染防治控制指令(1996) 

-2.2％ -8.0％(京都議定書

第一承諾期目標) 

*( )表示該法規或指令為歐盟執委會或議會通過的年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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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歐盟 15 國的規劃，在 2008~2012 年第一承諾期內，現行措施減量效果將

會從 2006 年低於基準排放量(CO2、CH4、N2O 基準年為 1990 年，F-gases 基準年

部分國家為 1995 年，部分國家是 1990 年)的 2.7%，擴大到 3.6％，利用歐盟排放

交易的額外措施可以提供 3.3％的減量貢獻，應用京都機制將提供 3.0％，而碳匯

的使用則有 1.4％的減量貢獻；綜合而言，歐盟 15 國在第一承諾期將可符合其減

量目標。  

4.2 英國減量成效 

根據歐洲環境總署推估 [15]，英國 2006 年總溫室氣體排放量為 652.3 Mt CO2 

eq，各部門及各種溫室氣體排放佔比，如圖 5 所示；就部門而言，以能源供給與使

用(不含運輸)佔 64.6%，其次為運輸佔 20.7％，農業佔 6.7％，工業製程佔 4.1%，

就溫室氣體種類而言，CO2 排放佔 82.7％，其次是 CH4 排放佔 14.2％。  

英國溫室氣體排放結構與歐盟 15 國類似，除了配合歐洲 CCPMs 以外，英國

也執行相關國內措施配合，英國總計採取了 14 項政策措施進行溫室氣體減量，各

部門減量狀況如表 6 所示。  

 

 
 

 
圖 5 英國 2006 年溫室氣體排放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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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英國各部門溫室氣體減量的成效 [15] 

清冊部門 共同協調的政策措施* 

2006 年溫室氣體

排放量增減百分

比(以 1990 年排

放量為基準) 

2010 年預測排放

量增減百分比(以
1990 年排放量為

基準) 

能 源 供 給 與

使 用 ( 不含運

輸) 

1.再生能源電力推廣指令(2001)[新措施] 

2.高效率汽電共生指令(2004)[新措施] 

3.建築物能源績效指令(2003)[新措施] 

4.能源產品課稅(2003)[舊措施] 

5.家電產品能源標章[新措施] 

6.熱水鍋爐效率[新措施] 

-13％ -18％ 

運輸 

1.減少新客運汽車平均 CO2 排放量(歐盟、日

本 、 韓 國 汽 車 製 造 業 自 願 承 諾 ；

1998/1999)[現行措施] 

2.運輸生質燃料使用指令(2003)[現行措施] 

3.轉移運輸型態至軌道(2001)[新措施] 

4.汽車消費者資訊(1999)[新措施] 

+15％ +11％ 

工業製程  -50％ -55％ 

農業 
在共同農業政策下直接支援機制的共同法規

及建立農民直接支援機制(能源作物獎勵補

貼)(2003)[新措施] 
-18％ -22％ 

廢棄物 掩埋場生物可分解垃圾甲烷回收(1991)[新措

施] -58％ -59％ 

總溫室氣體 
1.跨部門政策措施 

2.歐盟排放交易指令(2003)[現行措施] -18％ 
-8.0％(京都議定

書第一承諾期目

標) 

*( )表示該法規或指令為歐盟執委會或議會通過的年份，[新措施]指 CCPMs 實施後之國家

措施，[現行措施]指因 CCPMs 而執行的國家措施，[舊措施]指在 CCPMs 實施前及執行

之國家措施。 
 

英國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在 1990~2006 年間僅運輸部門呈現增加的趨勢，其他

部門均呈現大幅的減量，預測至 2010 年，連運輸部門會有 4％的縮減；在京都議定書

第一承諾期，英國將不會應用京都機制來達成減量承諾，英國溫室氣體排放量相較於

基準排放量低 16%，低於京都議定書承諾目標，也會低於歐盟的分擔減量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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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峇里行動計畫部門減量與國家溫室氣體清冊

提案分析  

UNFCCC 第 13 次締約方大會所提出的峇里行動計畫，是後京都機制談判重要

的基礎，許多締約方針對峇里行動計畫第一段，而提出相關提案；與日後減量機制

及減量範疇相關的提案有二，一是日本部門減量提案，另一個是國家溫室氣體清冊

方法及溫室氣體種類涵蓋範圍；這兩項提案表面看起來，並無相關，但是日後若要

涉及減量部門範疇、溫室氣體種類範疇及減量機制等，這兩項議題勢必會被合併考

慮，因此此兩項議題有某種程度的相關性；在未來檢視後京都減量承諾目標時，部

門減量作法及國家溫室氣體清冊範疇將更形重要。  

5.1 部門減量提案分析  

日本政府已經向 UNFCCC 秘書處提出建立後京都時期全球排放減量架構之提

案 [16]，此項提案之內容包括 8 項主要計畫，最重要的乃是將採取以部門別設定中

期(2020 年)減量目標。8 項主要計畫包括：長期減量目標(排放高峰、2050 年排放

量減半目標，基準年需考量公平性)、創新技術研發、低碳社會、中期減量目標(提

供可量測、可報告及可查證方法)、部門協調合作、調適、資金、重新考量合法適

當架構(重新定義已開發及開發中國家分類(如 OECD 國家、人均 GDP 水平)、基準

年設定)。  

日本之提案中提出 8 個應該設定個別減量目標之部門，其部門別設定之流程

架構如圖 6 所示，包括發電、能源密集產業(例如煉鋼製鐵業)、農業、運輸業、商

業、住宅部門(表 7)，各部門之可能排放減量額度將決定於各部門之能源效率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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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後京都國家溫室氣體清冊議題提案  
 

部門確定

確定計算範疇

減量技術：設備及標準操
作實務及技術

評估主要經濟體減量技術
及操作實務現況

產量預測及減量潛力：投
資規模、技術成本及政策
支援

部門減量成效估算

設定國家減量目標

設定全球減量目標

鋼鐵製程能源消費(或CO2排放) 

確定高效率節能技術(AP6已建立64種技術)

高效率節能技術發展現況及推廣應用(AP6估計
可削減127百萬噸CO2)

依據各國國情設定鋼胚產量預測及採用最佳的節
能技術
↓
減量潛力評估評估

審視各國鋼胚產量預測及最佳節能技術推廣成效

依據審視結果設定鋼鐵部門CO2削減量

案例：鋼鐵部門

國際審查

 
圖 6  國家中長期減量目標設定部門別減量方式 [16] 

 

表 7  部門別之能源密集度指標 [16] 

部門別 能源效率指標 單位 

煤 

油 

天然氣 電力部門 

核能及再生能

源 

每單位發電量之平均排放係

數  發電量(GWh) 

鋼鐵業 

石化業 

水泥業 

造紙業 

耗能產業 

鋁業 

每單位產量 CO2 排放量/能源

消費密集度  

參考 IEA 公佈數據 
產量(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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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部門別之能源密集度指標(續)[16] 

部門別 能源效率指標 單位 

其他產業  產量(公噸) 

商業 每單位辦公室樓地板面積之

CO2 排放量/能源消費密集度 樓地板面積(m2) 
住商 

住宅 人均 CO2 排放量/能源消費 人口 

貨運 每單位貨運型式之 CO2 排放

量/能源消費 貨運型式 
運輸 

旅運 每單位旅運型式之 CO2 排放

量/能源消費密集度 旅運型式 

農業 - - 

林業及土地變更 - - 

每單位廢棄物掩埋量之甲烷

排放量 廢棄物掩埋量(公噸) 
廢棄物 

每單位焚化量之 CO2 排放量 廢棄物焚化量(公噸) 

 

後京都機制的協商係 2008 年 UNFCCC 於波蘭波茲南召開 COP14 的重點議題

之 一 ， 其 中 公 約 長 期 合 作 行 動 特 設 工 作 小 組 (Ad Hoc Working Group on the 

Long-Term Cooperative Action under the Convention, AWGLCA)討論的議題之一即

是有關未來擴展溫室氣體種類與排放源類別涵蓋範圍及相關方法學議題 [17]。  

有關擴展溫室氣體種類與排放源類別涵蓋範圍議題，主要涉及到是否將 2006 

IPCC 指南中提及的各種溫室氣體及排放源類別或者其他部門列入未來管制範圍

中，尤其是將 1996 IPCC 指南未涵蓋之其他種類溫室氣體加入京都議定書附件 A

中，另外京都議定書附件 A 中部門定義是否要隨 2006 IPCC 指南排放源類別而修

改，例如已在京都議定書管制下之土地利用、土地利用變更及林業(Land use, Land 

use change and Forestry, LULUCF)部門是否需要調整？  

其次是相關方法學議題，主要涉及應用 2006 IPCC 指南中的估算方法，及在

計算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排放當量度量基準兩大方向，目前 UNFCCC 及京都議定

書所應用之度量基準，是以 100 年期為基準，考量溫室氣體造成全球暖化之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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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暖化全球暖化潛勢值(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為基準，但是因為有些溫

室氣體在大氣中存在的生命週期遠低於 100 年，被認為以 GWP 值做基準之當量計

算並不公平；另一種計量方式是以溫室氣體造成全球溫度上升為度量基準，稱為全

球溫度潛勢值(Global Temperature Potential, GTP)，未來締約方將考量是否應用不

同的計量基準，例如改以 20 年為基期的 GWP 等。  

截至 COP14 會議結束為止，與溫室氣體方法直接相關的提案有兩項，分別來

自澳洲及歐盟：  

1.澳洲提案 [4] 

此項提案主要遞交的對象除了 AWGLCA 外，還向京都議定書工作小組(Ad 

Hoc Working Group on Kyoto Protocol, AWGKP)遞交，內容摘要如下：  

(1)第二承諾期涵蓋溫室氣體種類包括：  

A. IPCC 第四次評估報告中額外的 HFCs、PFCs 種類及 NF3；  

B. 五氟化硫三氟化碳(SF5CF3)；   

C. 碳氫化合物及其他化合物，包括甲醚(dimethylether, CH3OCH3), 三氯乙烷

(CH3CCl3), 二氯甲烷(CH2Cl2), 氯化甲烷(CH3Cl), 二溴甲烷(CH2Br2), 溴二

氟甲烷(CHBrF2)及三氟碘甲烷  (CF3I)。  

(2)於 2009 年 UNFCCC 第 30 次附屬科技諮詢機構會議中討論應用 2006 年 IPCC

國家溫室氣體清冊規範。  

(3)建議繼續使用 GWP 值計算。  

2.歐盟提案 [5] 

此項提案主要是遞交給 AWGLCA 的願景分享(shared viesion)議題，歐盟主

張要訂定長期目標，作為短期及中期行動的指引，為了執行歐盟 2050 年全球平

均氣溫不超過工業革命前 2℃之目標，歐盟認為未來減量的對象應該要涵蓋所有

排放源，而且要將國際航空與航運部門納入考量。  

5.3 京都議定書附件 A 修正案 [6] 

京都議定書特設工作組第七次會議中，提出京都議定書附件 A 修正案 [6]，修

正案中對於京都議定書第二承諾期所管制的溫室氣體種類及部門 /源類別，有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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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方案，分別就所管制的溫室氣體種類及部門 /源類別做說明：  

1.第二承諾期所管制的溫室氣體種類  

關 於 兩 項 選 擇 方 案 對 於 溫 室 氣 體 種 類 之 規 範 是 相 同 的 ， 包 括 ： 二 氧 化 碳

(CO2)、甲烷 (CH4)、氧化亞氮 (N2O)、氫氟碳化物 (HFCs)、全氟化碳 (PFCs)、全

氟化物 (包括六氟化硫 (SF6)、氟化氮 (NF3)、五氟化硫三氟化碳 (SF5CF3))、氟化

醚 、 全 氟 聚 醚 、 碳 氢 化 合 物 和 其 他 化 合 物 ( 包 括 甲 醚 (CH3OCH3) 、 二 氯 甲 烷

(CH2Cl2)、氯化甲烷(CH3Cl)、二溴甲烷(CH2Br2)、三氟碘甲烷(CF3I))等九大種類

溫室氣體。  

2.第二承諾期所管制的部門 /源類別  

京都議定書附件 A 修正案中，選擇方案一建議維持使用 1996 IPCC 指南的

部門 /源類別，選擇方案二建議改為使用 2006 IPCC 指南的部門 /源類別，兩選擇

方案之部門 /源類別，如表 8 所示。  

 

表 8  京都議定書附件 A 修正案中部門 /源類別比較  

選擇方案一 選擇方案二 

維持使用 1996 IPCC 指南的部門/源類別： 

能 源 

燃料燃燒，包含：能源工業、製造業和建築、

運輸、其它部門、其它。 

燃料的逸散性排放，包含：固體燃料、石油

和天然氣、其它。 

 

 

工業製程 

礦產品、化工業、金屬生產、其它生產、碳

鹵化合物和六氟化硫的生產、碳鹵化合物和

六氟化硫的消費、其它。 

 

 

改為使用 2006 IPCC 指南的部門/源類別： 

能 源 

燃料燃燒活動，包含：能源工業、製造業和

建築、運輸、其它部門、非特定活動 

燃料的逸散性排放，包含：固體燃料、石油

和天然氣、能源生產帶來的其它排放 

二氧化碳的運輸和儲存，包含：二氧化碳的

運輸、排入和儲存、其它。 

工業製程和產品利用 

礦業、化工業、金屬業、來自燃料的非能源

產品和溶劑使用、電子工業、作為破壞臭氧

層物質替代品的產品、其它產品加工和使

用、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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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京都議定書附件 A 修正案中部門 /源類別比較(續) 

選擇方案一 選擇方案二 

溶劑和其它產品的使用 

農 業 

腸道發酵、糞肥管理、水稻種植、農業土壤、

熱帶草原劃定的燒荒、農作物殘留物的田間

燃燒、其它。 

 

 

 

 

廢棄物 

陸地固體廢物處置、廢水處理、廢

棄物焚化、其它。  
 

農業、林業和其它土地利用 

畜牧業、腸道發酵、糞肥管理、土地(森林

土地、耕地、牧草地、濕地、住宅、其它土

地)、土地上的聚合源和非二氧化碳排放源

(包含：生物質燃燒所致的溫室氣體排放、

施用石灰、施用尿素、來自管理土壤的直接

氧化亞氮排放、來自管理土壤的間接氧化亞

氮排放、來自糞肥管理的間接氧化亞氮排

放、水稻種植、其它)、其它(包含：伐木製

品、其它)。 

廢棄物 

固體廢棄物處置、廢水的生物處理、廢棄物

焚化和露天焚燒、廢水處理和排放、其它。 

其 它 

來自氮氧化物和氟化氮中的氮大氣沉積的

間接氧化亞氮排放、其它。 

 

綜合以上的說明，可知後京都有關國家溫室氣體清冊之議題，主要圍繞在 2006 

IPCC 指南之應用，包括溫室氣體種類、排放源與吸收匯分類及計算方法等，比較

具體完整的提案為澳洲提案及京都議定書附件 A 修正案，未來將自 AWGLCA 及

AWGKP 之議題轉移至 UNFCCC 附屬機構中討論，未來議題之進展尚待觀察，惟

可以確定的是，未來國家溫室氣體清冊計算之範疇將不脫離 2006IPCC 指南。  

六、我國溫室氣體清冊排放趨勢  

面對 2006 IPCC 指南公布及國際趨勢，我國已經著手規劃要應用 2006 IPCC

指南進行統計我國國家溫室氣體清冊之相關工作；以下按照溫室氣體別、部門別分

別說明我國歷年排放趨勢，其次再檢討 1990~2006 年各部門增減趨勢，以便與歐

盟等進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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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溫室氣體別排放趨勢  

我國溫室氣體清冊統計，在燃料燃燒及廢棄物部門應用 2006 IPCC 指南相關

數據或方法進行彙整；我國 1990～2007 年溫室氣體排放量按照氣體別，請見表 9

所示，趨勢圖請見圖 7 所示；總 GHG 排放量自 1990 年 142278.12 千公噸二氧化碳

當量，上升至 2007 年 300553.04 千公噸二氧化碳當量，排放量增加 111.24％，年

平均成長率為 4.50％，淨 GHG 排放量 1990 年 123574.45 千公噸二氧化碳當量，上

升至 2007 年 280822.71 千公噸二氧化碳當量，排放量增加 127.25％，年平均成長

率為 4.95％。  

 

表 9  我國 1990～2007 年各類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18] 

單位：千公噸二氧化碳當量 
項目 

年度 
CO2 

排放量 
CH4 

排放量 
N2O 

排放量 
HFCs 

排放量
PFCs

排放量
SF6 

排放量
CO2 

吸收量
總 GHG
排放量

淨 GHG 
排放量 

1990 119,214.82 12,088.94 10,974.36 N.A. N.A. N.A. -18,703.67 142,278.12 12,3574.45 
1991 129,591.61 11,240.64 11,583.91 N.A. N.A. N.A. -16,947.33 152,416.16 13,5468.83 
1992 139,381.87 12,103.94 11,446.00 N.A. N.A. N.A. -18,978.67 162,931.81 14,3953.14 

1993 150,916.36 13,418.69 11,728.23 N.A. N.A. N.A. -19,107.00 176,063.28 15,6956.28 

1994 158,640.47 14,023.51 11,835.77 N.A. N.A. N.A. -19,173.00 184,499.75 16,5326.75 

1995 165,766.77 15,682.25 11,815.64 N.A. 616.00 297.00 -19,206.00 194,177.67 17,4971.67 

1996 174,737.60 15,615.18 12,086.90 N.A. 957.00 520.70 -19,132.67 203,917.38 18,4784.72 

1997 186,735.88 15,575.78 10,675.81 N.A. 1,624.30 660.00 -19,283.00 215,271.77 19,5988.77 

1998 196,230.79 16,010.63 10,456.59 N.A. 1,624.30 850.70 -19,297.67 225,173.01 20,5875.35 

1999 205,114.07 15,886.24 10,249.30 N.A. 2,420.00 1,147.70 -19,301.33 234,817.32 21,5515.98 

2000 222,823.79 10,976.20 10,976.31 473.00 3,556.70 700.30 -19,360.00 249,506.30 23,0146.30 

2001 229,084.64 9,136.20 11,048.07 N.A. 4,216.70 N.A. -18,601.00 253,485.61 23,4884.61 

2002 237,582.97 6,963.56 10,902.91 1,903.00 4,510.00 4,473.30 -19,554.33 266,335.75 24,6781.41 

2003 247,456.68 6,408.18 10,025.04 1,815.80 4,766.70 4,363.30 -19,624.00 274,835.70 25,5211.70 

2004 256,128.66 5,741.72 10,571.35 1,906.60 5,133.30 5,170.00 -19,671.67 284,651.62 26,4979.96 

2005 263,603.00 5,522.73 10,293.43 623.30 3,813.30 5,206.70 -19,627.67 289,062.45 26,9434.79 

2006 272,197.89 4,726.03 10,522.63 1,210.00 4,033.30 4,693.30 -19,737.67 297,383.14 27,7645.48 

2007 286,860.34 3,531.09 1,732.92 2,181.20 3,976.00 2,271.50 -19,730.33 300,553.04 28,0822.71 
註：2007 年工業製程、農業等部門甲烷及氧化亞氮排放量尚待調整。NA：not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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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我國 1990～2007 年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18] 

 

2007 年，二氧化碳為我國所排放溫室氣體中最大宗，佔總排放量的 95.4％，

其次為含氟溫室氣體，佔 2.8％；在 1990～2007 年間，CO2 排放量成長 140.2%，

年平均成長率為 5.30%，CH4 排放量(2007 年農業部門水稻田、農作殘餘燃燒之排

放彙整中)減少 70.79%，年平均成長率為-6.98%，呈現負成長；N2O 排放量(2007

年農業部門水稻田、農作殘餘燃燒之排放彙整中 )減少 84.21%，年平均成長率為

-10.29%，呈現負成長。  

6.2 部門別排放趨勢  

依 1996 IPCC 修訂版國家清冊規範部門分類，1990～2007 年我國各部門溫室

氣體排放如表 10 所示，趨勢圖請見圖 8 所示；能源部門為我國最大溫室氣體排放

源，其次是工業製程部門，在 1990～2007 年間，能源部門溫室氣體排放量增加

144.72 ％ ， 年 平 均 成 長 率 為 5.41 ％ ； 工 業 製 程 部 門 (2007 年 排 放 統 計 範 圍 較

1996IPCC 清冊規範分類更廣，尚需討論修正)溫室氣體排放量增加 174.05％，年平

均成長率為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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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我國 1990～2007 年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18] 

單位：千公噸二氧化碳當量 

 能源部門 工業製程

部門 農業部門 土地使用變化

及林業部門

廢棄物 
部門 

總 GHG 
排放量 

淨 GHG 
排放量 

1990 108,047.49 11,727.29 12,120.44 -18,703.67 10,382.90 142,278.12 123,574.45 

1991 118,096.81 12,099.88 12,725.68 -16,947.33 94,93.79 152,416.16 135,468.83 

1992 126,802.93 13,210.25 12,469.50 -18,978.67 10,449.13 162,931.81 143,953.14 

1993 136,312.29 15,277.84 12,693.76 -19,107.00 11,779.38 176,063.28 156,956.28 

1994 144,670.18 14,659.36 12,779.71 -19,173.00 12,390.51 184,499.75 165,326.75 

1995 152,184.06 15,236.84 12,725.75 -19,206.00 14,031.02 194,177.67 174,971.67 

1996 161,200.86 15,810.51 12,956.64 -19,132.67 13,949.38 203,917.38 184,784.72 

1997 172,440.25 17,436.87 11,366.86 -19,283.00 14,027.79 215,271.77 195,988.77 

1998 183,969.36 15,627.46 11,043.62 -19,297.67 14,532.58 225,173.01 205,875.35 

1999 194,087.97 15,476.8 10,873.43 -19,301.33 14,379.11 234,817.32 215,515.98 

2000 214,463.17 14,020.54 11,516.37 -19,360.00 9,506.22 249,506.30 230,146.30 

2001 219,199.03 15,124.8 11,456.45 -18,601.00 7,705.32 253,485.61 234,884.61 

2002 226,697.16 22,852.53 11,135.56 -19,554.33 5,650.50 266,335.75 246,781.41 

2003 236,990.85 22,541.42 10,096.59 -19,624.00 5,206.84 274,835.70 255,211.70 

2004 245,096.33 24,395.68 10,548.92 -19,671.67 4,610.70 284,651.62 264,979.96 

2005 252,459.39 21,972.6 10,303.88 -19,627.67 4,326.59 289,062.45 269,434.79 

2006 260,700.72 22,692.94 10,459.08 -19,737.67 3,530.41 297,383.14 277,645.48 

2007 264,419.08 32,139.14 994.53 -19,730.33 3,000.30 300,553.04 280,822.71 
註：2007 年工業製程、農業等部門排放量尚待調整。NA：not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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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我國 1990～2007 年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18] 

 

近年來 CO2 排放成長率已較為趨緩，我國能源燃料燃燒 CO2 排放量年成長率

自 1991 年 9.3%、1998 年 6.7%，逐步減緩至 2006 年 3.3%、2007 年 1.4%；主要的

原因在於我國經濟成長趨緩、推動提高能源效率，使能源供給成長趨緩所致。  

6.3 我國各部門相對排放狀況  

根據推估 [18]，我國 2006 年總溫室氣體排放量為 297.4 Mt CO2 eq，各部門及各

種溫室氣體排放佔比，如圖 9 所示；就部門而言，以能源供給與使用(不含運輸)

佔 75.0%，其次為運輸佔 12.7%，農業佔 3.5%，工業製程佔 7.6%，就溫室氣體種

類而言，CO2 排放佔 91.5%，其次是 N2O 排放佔 3.5%，F-gases 排放佔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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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我國 2006 年溫室氣體排放結構 [18] 

 

以 1990 年排放量為基準，相對於 2006 年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狀況，如表 11

所示；我國在能源供給與使用(不含運輸)、運輸、工業製程部門之溫室氣體排放量，

在 1990~2006 年間，均呈現大幅成長，能源供給與使用(不含運輸)成長幅度最大，

其次是工業製程部門；在 2000～2006 年間，溫室氣體成長率已工業製程最高，其

次是能源供給與使用(不含運輸)及運輸。就溫室氣體年平均成長率分析，總溫室氣

體排放量、能源供給與使用(不含運輸)、運輸、農業、廢棄物，1990～2006 年間年

平均成長率均高於 2000～2006 年年平均成長率，顯示這幾個部門成長率確實有趨

緩的現象；而工業製程 2000～2006 年溫室氣體年平均成長率高於 1990～2006 年，

成長有加速的現象。根據環保署利用 IPCC 水平估算及變異數分析方法研究分析

[10]，此三項部門為主導我國溫室氣體排放量增加的關鍵部門，與表 11 分析結果雷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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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我國相關政策與溫室氣體排放狀況 [18] 

2006 年溫室氣體排放量變

化(以 1990 年排放量為基準)
2006 年溫室氣體排放量變化

(以 2000 年排放量為基準) 清冊部門 相關政策措施 

年平均成長率 成長率 年平均成長率 成長率 

能源供給

與使用

(不含運

輸) 

1.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

具體行動方案 

2.第二次全國能源會議

具體行動方案 

3.永續政策能源綱領 

+6.0％ +152.5％ +3.6％ +23.4％ 

運輸 

1.發展綠色及智慧型運

輸系統，都會區捷運系

統 

2.降低汽機車使用成長

率 

3.台灣高速鐵路 

+4.1％ +91.0％ +1.8％ +11.5％ 

工業製程 
1.產業自願減量協議 

2.產業結構調整 
+4.2％ +93.5％ +8.4％ +61.9％ 

農業  -0.9％ -13.7％ -1.6％ -9.2％ 

廢棄物 

1.掩埋場甲烷回收 

2.污水處理甲烷回收 

3.資源回收垃圾減量 

4.賣場塑膠袋付費 

-6.5％ -66.0％ -15.2％ -62.9％ 

總溫室 
氣體  +4.7％ +109.0％ +3.0％ +19.2％ 

 

七、能源結構國際比較  

能源部門為各主要國家人為溫室氣體排放源，也是 UNFCCC 附件一締約方、

主要開發中國家及我國執行最多溫室氣體減量政策措施的部門，同時也是比較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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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大減量效果的部門；從基礎能源結構的分析，可以瞭解一國家能源使用的狀

況，進而解析其溫室氣體排放主要的原因，全球各區域主要國家 2006 年各種基礎

能源需求佔比如表 12 所示，比較如圖 10 所示；各主要國家區域 2004-2006 年平均

電力二氧化碳排放係數比較表 13 所示。  

 

表 12  全球各區域主要國家 2006 年各種基礎能源需求佔比 [19] 

單位：％ 

國家/區域 煤 石油 天然氣 核能 水力 生質能及廢棄物 其他再生能源 

全球 26 34 21 6 2 10 1 

OECD 國家 21 40 22 11 2 4 1 

非 OECD 國家 32 27 20 2 3 16 0 

歐盟 18 37 24 14 1 5 1 

德國 24 35 23 13 1 5 1 

法國 5 33 14 42 2 4 0 

瑞典 5 29 2 34 11 19 1 

義大利 9 45 38 0 2 3 3 

荷蘭 10 41 44 1 0 3 0 

挪威 3 34 18 0 40 5 0 

澳洲 44 32 19 0 1 4 0 

紐西蘭 12 39 19 0 12 6 13 

美國 24 40 22 9 1 3 1 

日本 21 46 15 15 1 1 1 

巴西 6 41 0 2 14 30 0 

韓國 24 43 13 18 0 1 0 

中國 64 19 3 1 2 12 0 

新加坡 21 79 0 0 0 0 0 

台灣 38 42 9 1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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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全球各區域主要國家 2006 年各種基礎能源需求比較圖 [19] 
 

表 13  各區域主要國家 2004-2006 年平均電力二氧化碳排放係數比較表 [20] 

區域/國家  
電力排放係數 

(g CO2/KWh) 
區域/國家  

電力排放係數 

(g CO2/KWh) 
全球 502 德國 415 

UNFCCC 附件一國家 418 義大利 411 

UNFCCC 非附件一國家 650 瑞典 48 

OECD 國家 450 法國 85 

非 OECD 國家 557 荷蘭 407 

歐盟(27 國) 357 日本 424 

紐西蘭 299 韓國 466 

澳洲 919 新加坡 545 

英國 491 中國 793 

挪威 6 巴西 84 

美國 567 台灣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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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表 12、13 及圖 10，可以發現瑞典、法國、荷蘭、挪威、巴西等電力排放

係數偏低的國家，其煤炭的使用佔比上也相當低，在再生能源與核能的使用佔比上

則偏高；我國電力排放係數與 UNFCCC 非附件一國家電力排放係數相當接近，但

是僅次於中國、澳洲等，韓國及新加坡電力排放係數亦較我國低，主因是韓國煤炭

使用佔比較低，韓國核能佔比(約 18％)比我國之佔比(約 10％)高，而新加坡僅使用

煤及石油兩種基礎能源，而新加坡煤的使用佔比(約 21％)亦低於我國的佔比(約 38

％)。  

八、政策意涵之分析  

國家溫室氣體清冊是檢討分析全球、區域、集團國家、個別國家、排放部門

溫室氣體排放趨勢與減量成效的重要工具，每個集團國家或是個別國家，其排放的

結構不同，所採取的減量措施亦不同，而達到的減量成效亦不相同。  

在各種溫室氣體排放部門中，運用相關的政策措施，可以使得相對部門的溫

室氣體排放量降低或減少的分析經驗；附件一國家或歐盟，面臨的溫室氣體減量難

題在於能源工業及運輸兩部門的溫室氣體排放量，無法像其他部門一樣有效且顯著

的降低，雖然從歐盟的經驗中，有關能源需求與溫室氣體排放量有脫鉤的現象，但

是歐盟 15 國是已開發國家，在能源供需方面，投注了相當多的政策措施；而這種

脫鉤，所採取的除了是再生能源的應用外，有關能源效率的措施亦有相當的貢獻。 

英國在推動溫室氣體減量相當積極，成效卓著，英國在能源供給與需求端方面，

引用不同的措施與作法，包括能源產品稅、氣候變化稅、排放交易、提供節能諮詢服

務、鼓勵節能創新產業與研究等國內措施下，有了與其他歐盟國家不同的減量成效，

雖然在運輸部門減量效果有限，但是預期其排放量將會下降。英國在 20 世紀末期，配

合歐盟政策，執行污染防治控制措施，引進最佳可行技術，並著重能源效率承諾與推

廣、節能、能源市場自由化、發電業燃料轉換、再生能源義務等，2000 年～2003 年開

始規劃引進經濟工具及總量管制與排放交易；英國自己國內的各種措施，配合歐盟法

規措施的執行，使英國溫室氣體減量成效卓著。 

歐盟及日本等已開發國家主要的政策發展歷程，從早期以污染物控制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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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以能源效率及環境效能提升，引進最佳可行技術，在積極進行溫室氣體減量時，

則以經濟工具為主，例如稅或排放交易等，並輔以節能減碳與低碳技術及產業育

成，例如英國的碳信託基金會(Carbon Trust)，期能創造低碳產業，達到低碳社會

與低碳經濟的願景。因為我國為新興經濟體，與附件一國家、歐盟、英國等，有截

然不同的排放趨勢及排放結構，經過歷年的努力，執行全國能源會議具體行動方

案，提高能源效率等，我國溫室氣體關鍵排放源的能源供給與使用部門，近年的溫

室氣體排放成長率業已趨緩。  

九、結論與建議  

能源部門為各主要國家人為溫室氣體排放源，也是 UNFCCC 附件一締約方、

主要開發中國家及我國溫室氣體減量政策措施的重心，同時也是比較難以有重大減

量效果的部門；主要的原因在於能源使用涉及與國家的經濟發展，在經濟成長之

下，以石化燃料為主的經濟體，必須要從能源供給端與需求端兩方面同時著手改

善，方能有所成效。  

峇里路線圖協商，以討論部門方式減量為主軸之一，考量我國未來因應後京

都峇里路線圖部門減量談判的趨勢，及參考各國的因應經驗下，在國家溫室氣體統

計上建議。  

9.1 建立部會層級溫室氣體統計合作模式(國家體系) 

就 UNFCCC 及京都議定書締約方而言，要彙整遞交國家通訊或國家溫室氣體

清冊，其國內必須建立官方資料庫彙整與管理的程序(國家體系)，國家體系是締約

方因應京都議定書的基本條件；而統計規範上亦有新版 2006 IPCC 指南已列入後京

都減量應用的提案 [6]，新的統計指南將成為未來溫室氣體統計的基礎。  

在國際趨勢下，建議我國應積極健全溫減法(草案)第八條，建立部會層級合作

模式(國家體系)及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包括標準作業程序、清冊檔案格式、估

算、不確定性分析、QA/QC、檔案儲存與管理，以備提供更加的數據品質，供作

溫減法(草案)核配與減量執行成效之參考基礎。  

建置以 2006 IPCC 指南為基礎之整體國家溫室氣體清冊資料庫，還需要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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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多的研究能量，全面檢討與調查應用 2006 IPCC 的可行性，包括各部門數據的不

確定性評估，能源部門新排放係數、方法更新、逸散性源排放量估算，工業製程與

溶劑使用部門製程統計範圍及溫室氣體種類的擴充，農業林業及其他土地利用部門

中各種土地利用類型(例如林地、農田、牧草地、濕地、拓居地、其他土地等)碳匯

之估算，廢棄物部門中廢棄物焚化、廢水污泥溫室氣體排放估算等。  

9.2 針對關鍵排放源，建立減量配套措施  

我國溫室氣體關鍵排放源為能源供給與使用 (不含運輸 )、運輸、工業製程部

門，在加強建置我國溫室氣體清冊之際，可以針對相關細部門進行討論，檢討出相

關政策措施的減量成效，供作日後擬定部門減量政策措施的依據與基礎。未來後京

都時期所管制的排放部門與溫室氣體種類，可能較京都議定書第一承諾期更加廣

泛，擬定的減量配套措施必須更加強調有延續性。  

十、參考文獻  

1.簡慧貞，出席「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14次締約方會議及京都議定書第4次

締約方會議」出國報告，民國97年。  

2.簡慧貞，出席「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13次締約方會議及京都議定書第3次

締約方會議」出國報告，民國97年。  

3.IPCC, 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2006. 

4.UNFCCC, Ideas and proposals on the elements contained in paragraph 1 of Bali 

Action Plan, Submissions from Parties, FCCC/AWGLCA/2008/Misc.5/Add.2, 10 

Dec. 2008. 

5.UNFCCC, Ideas and proposals on the elements contained in paragraph 1 of Bali 

Action Plan, Submissions from Parties, FCCC/AWGLCA/2008/Misc.5/Add.1, 21 

Nov. 2008. 

6.UNFCCC, Possible elements of a text relating to issues outlined in document 

FCCC/KP/AWG/2008/8, paragraph 49, FCCC/KP/AWG/2009/4, 10 March 2009. 

7.IPCC, 1996 Revised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144 國家溫室氣體統計之政策啟發及應用  

1996. 

8.IPCC, Good Practice Guidance and Uncertainty Management in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2000. 

9.IPCC, Good Practice Guidance for Land Use, Land-Use Change and Forestry, 2003. 

10.行政院環保署，「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建置與更新」計畫期末報告，計畫編

號：EPA-94-FA11-03-A167，民國94年12月。  

11.UNFCCC, Decision 19/CP.8，FCCC/CP/2002/7/Add.2. 

12.UNFCCC, Kyoto Protocol Reference Manual on Accounting of Emissions and 

Assigned Amount, Nov. 2008. 

13.UNFCCC,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y data for the period 1990-2006, 

FCCC/SBI/2008/12, 17 Nov. 2008. 

14.UNFCCC, Annual compilation and accounting report for Annex B Parties under 

the Kyoto Protocol, FCCC/KP/CMP/2008/9, 17 Nov. 2008. 

15.EU EEA,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trends and projections in Europe 2008, EEA 

Report No 5/2008, 2008. 

16.Jap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views and proposals on paragraph 1 of Bali 

Action Plan, Submission by Japan, 2008. 

17.UNFCCC, Analysis of possible means to reach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and of 

relevant methodological issues, Technical paper FCCC/TP/2008/2, 6 August 2008. 

18.行 政 院 環 保 署 ， 「 因 應 京 都 議 定 書 發 展 能 力 建 構 」 期 末 報 告 ， 計 畫 編 號 ：

EPA-97-FA11-03-A112，民國98年2月。  

19.OECD/IEA, IEA IEA Energy Statistics, 2008. 

20.OECD/IEA, CO2 Emissions from Fuel Combustion, 2008. 

21.呂鴻光、簡慧貞、吳奕霖，我國溫室氣體減量近期推動路線，永續發展雙月刊

第43期，民國98年5月。  

22.簡慧貞、胡文正、呂鴻光，溫室氣體減量及碳排放交易路線，碳經濟第12期，

民國98年2月。  




